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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松材线虫病除治疫木焚烧及重要
输电通道防山火阻隔带项目用火等
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国有林场：

近期，各街镇、国有林场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和重要输电通道防山火阻隔带项目陆续展开。为全面夯实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和重要输电通道防山火阻隔带项目全程安全生产责任，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现将用火等相关安全事项明确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各街镇、林场作为松材线虫病防治和重要输电通道防山火阻隔带项目主体责任单位，必须将防火、施工等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科室、具体村社人员，要严格细化除治人员疫木采伐及清运、粉碎（削片）或焚烧、磷化铝保管、使用等各环节安全生产责任，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加强监管。

二、坚持疫木处置“能粉尽粉、宜烧才烧”原则。确因交通不便，山高坡都等原因需在山场上焚烧的，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规范火场设置，落实专人值守，既要保证疫木处置高效及时，又要确保林间用火的绝对安全，绝不允许出现因焚烧疫木引发森林火情。

三、在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期间和重要输电通道防山火阻隔带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森林防火及施工安全工作，要在除治用火现场和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牌，提醒用火安全注意事项。在除治合同和重要输电通道防山火阻隔带项目实施合同中对相关防火、施工安全事项进行明确规定，落实项目公司安全责任。

四、严格火场设置标准。松材线虫病疫木焚烧要选择安全地带进行焚烧，每个火堆需挖出3-5米防火隔离带，一个火堆必须有一人全程值守，直至燃烧完毕进行掩埋后才可离开，配备灭火器、灭火扫把等相应防火器材，保证用火安全。

五、严把时间节点，各街镇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年版）》等规定，对2025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任务，确保在2026年3月31日前，森林防火戒严期前完成疫木除治工作，3月31日后禁止山场用火，所有疫木只能进行无害化安全处置（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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